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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臺北市都市及建築法令說明會」時程表 
 

地點：市府大樓 2樓親子劇場        日期：108年 9月 4日 

時 間 課 目 內 容 主持（講）人 地 點 

09:00-09:30 報 到 簽 名 : 發 給 資 料  親子劇場 

09:30-09:40 
局 長 

致 詞 

 
局 長 親子劇場 

09:40-10:30 法 令 宣 導 建 照 法 令 說 明 
建 照 科 

簡宏朝股長 
親子劇場 

10:30-11:20 法 令 宣 導 施 工 法 令 說 明 
施 工 科 

徐文強股長 
親子劇場 

11：20-13:30 
休 息 、 午 餐 

( 場 地 中 午 清 場 ) 

13:50-14:40 法 令 宣 導 
違建查報相關法令與

實 務 說 明 

查 報 隊 

林 正 泰 

分 隊 長 
親子劇場 

14:40-15:30 法 令 宣 導 
外 牆 定 檢 申 報 

制 度 說 明 

使 用 科 

吳建興股長 
親子劇場 

15:30-15:45 休 息 時 間 

15:45-16:35 
建管工程業務

綜 合 座 談 
法 令 及 提 問 解 說 

虞總工程司

積 學 
親子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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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及建築法令說明會課程資料」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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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附件 3 

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第一·三·八點修正草案總說明 

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以下簡稱本規範）係內政部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三百

三十二條授權，於九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以台內營字第○九一○○八四六三三號令訂

定發布結構混凝土設計規範，復以一百年六月九日台內營字第一○○○八○一九一四

號令修正名稱為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並修正全文，嗣於一百零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台內

營字第一○六○八 0 五八二九號令修止部分規定。茲因建築物外牆飾材之安裝，應

以錨栓做連接固定，查本規範已訂有附篇 D 混凝土結構用錨栓，惟第一·三·八點敘明，

該篇之規定，得於結構混凝土構材須用錨栓連結時設計應用之較無強制性，爰予以修

正，以確保公共安全。 

 

 

 

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第一·三·八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1.3.8  本規範附篇 D「混

凝土結構用錨栓」之規

定，應於結構混凝土構材

須用錨栓連結時設計應用

之。 

1.3.8  本規範附篇 D「混

凝土結構用錨栓」之規

定，得於結構混凝土構材

須用錨栓連結時設計應用

之。 

建築物外牆飾材之安裝，

應以錨栓做連接固定，惟

現行規定並未強制應依附

篇 D 設計，為確保工程品

質，爰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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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保護區原有合法建築物申請整建要點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15 日臺北市政府(102)府都建字第 10263687701 號令修正發
布全文七點，自 102 年 11 月 27 日起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依據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以下簡稱

管制自治條例）之規定，針對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保護區內原有合法建築物

申請整建，特訂定本要點。 

二、原有合法建築物之整建，包括拆除後之新建、增建、改建或修建，限於原有合法

建築物坐落土地內，並以一門牌一幢為原則，但得為獨立住宅或雙併住宅。申請

雙併住宅應以編有門牌之二幢或二戶以上合法建築物共同提出申請。 

前項原有合法建築物坐落土地之認定如下： 

（一）如已取得使用執照者，應以使用執照及其圖說所載建物坐落土地範圍為基

準。 

（二）如未取得使用執照，但有建物登記者，應以登記範圍為基準。 

（三）未取得使用執照，亦未有建物登記者，應比對五十八年九月七日都市計畫

發布實施前之地形圖與地籍圖作為坐落土地檢討範圍。 

法建築物初始坐落地號土地為一宗土地，並以改建一幢為限。 

第一項之門牌，限為本要點七十五年五月十二日頒發實施前已編訂在案者。 

原有合法建築物初始坐落地號土地縱經分割或合併，不論地籍異動及申請案件時

間，均應納入檢討原有合法建築物初始坐落地號土地範圍，並由本市建築管理工

程處予以套繪列管，不得申請興建農舍。 

三、保護區原有合法建築物之認定，在實施都市計畫地區為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前已建

築完成之建築物，本市舊市區為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文山區（原景美、

木柵區）為民國五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南港、內湖區為民國五十八年八月二十

二日，士林、北投區為民國五十九年七月四日前已建造完成之建築物，起造人應

檢具下列文件之一以憑認定。 

（一）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謄本。 

（二）繳納房屋稅之收據。 

（三）繳納自來水費或電費收據。 

（四）戶籍證明。 

（五）門牌證明。 

（六）其他經本府認定足以證明之件（包括航測圖等）。 

已領有使用執照之建築物申請整建，得免檢具前項文件。 

四、申請地必須為一宗土地，其建蔽率、建築面積、建築物高度及樓層數，均依管制

自治條例之規定辦理；地下層得建築一層，作為停車空間及機電空間使用，其面

積不得超過建築面積。 

五、起造人限為原有合法建築物之所有權人或經其同意之配偶或直系血親。 

六、申請整建之建築基地，應有都市計畫道路或編有門牌之現有道路或產業道路通

達，道路寬度至少為二．五公尺；其因坐落位置、地形特殊者，得不受前述道路

寬度或相關法定停車位附設之限制。 

七、申請整建時，除已領有使用執照之建築物免辦理會勘認定外，應由本府都市發展

局會同產業發展局、工務局大地工程處及轄區區公所、戶政事務所派員實地會勘

認定原有合法建築物現實存在，並符合本要點之規定，於報請本府核准後，始得

核發建造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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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雨水下水道相關設施及用戶排水設備審查及查驗要點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1 日臺北市政府(105)府工水字第 10560238100 號令修正發布
全文十一點，並自 105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使本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以下簡稱水利處）辦

理雨水下水道相關設施及用戶排水設備之設計審查及完工查驗有所依循，以確保

設計及施工品質符合規範要求，特訂定本要點。 

二、審查及查驗案件類型，依工程性質分為下列四類： 

（一）自費開闢計畫道路排水系統案件。 

（二）排水設施新設、改道或廢止案件。 

（三）流出抑制設施案件。 

（四）鄰接山坡地之排水設計案件。 

三、審查單位（為受託專業單位或水利處）得依臺北市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辦理雨水

下水道排水設計審查或查驗，受託專業單位應聘請具有相關專業技術之技師（以

下簡稱專業技師）辦理審查或查驗工作，且專業技師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 

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由水利處自行辦理設計審查及查驗工作： 

（一）委託專業單位辦理審查或查驗行政程序尚未完成。 

（二）委託專業單位辦理審查或查驗之經費用罄。 

（三）受託專業單位因故無法於期限內完成委託工作。 

（四）水利處與受託專業單位發生履約爭議。 

（五）其他水利處決定自行辦理。 

四、申請審查應檢附審查文件（如附件一），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建築執照案件，由申請人向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以下簡稱建管處）提

出申請，再由其轉送水利處審查。 

（二）其他案件由申請人逕向水利處提出申請。 

五、申請人應於申請審查時繳納審查費用，水利處於受理後，應進行形式審查。但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駁回申請： 

（一）屬建築執照案件未向建管處申請由其轉送。 

（二）應檢附文件不齊全，經通知補正後七日（不含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內仍

未齊備。 

（三）技師未簽署、應由技師簽證而未簽證或簽署（簽證）技師科別不符。 

（四）未依規定期限繳交審查費。 

（五）其他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 

六、形式審查合格後，審查單位應對申請案件進行實質審查，如有不符合下列各款之

相關技術規範規定或經現場調查、測量與現況不符者，經限期修正而未修正或修

正後仍不符合規定者，水利處應不予核准，並由水利處通知申請人，屬建築執照

申請案件者應通知建管處： 

（一）下水道工程設施標準。 

（二）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標準。 

（三）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 

（四）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 

（五）水土保持技術規範。 

（六）臺北市雨水下水道及其附屬設施維護通道設置標準。 

（七）臺北市基地開發排入雨水下水道逕流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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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臺北市雨水下水道設施規劃設計規範。 

前項修正期間不得逾三十日。 

七、經審查核准之案件因故辦理變更或經審查未予核准而重新送審者，應依第四點及

第五點規定程序，重新申請審查。 

八、審查案件之審查期間，自水利處受理審查案件之次日起，應於十二日（不含例假

日及其他休息日）內完成。但申請人補正及依審查單位意見修正之修正期間應予

扣除。 

九、審查單位為辦理申請案件之審查及查驗，得邀請申請人及簽署（簽證）技師到場

說明。 

申請人未能到場者，得以書面委任代理人到場說明。 

十、審查單位認為申請案件須修正者，應將修正事項及期限通知申請人。 

如屬水利處委託審查之案件，受託專業單位除依前項規定通知外，並應函報水利

處；其審查結果亦應函報水利處。 

十一、申請審查案件完工後，申請人應檢附查驗文件（如附件二）向水利處申請完工

查驗，並繳納查驗費用。 

水利處自受理查驗案件次日起至准駁函發文之日止，應於三十日內完成。 

受託專業單位辦理完工查驗，應自水利處受理查驗案件次日起七日內完成。但

經水利處同意後得予延長，並以一次為限。 

前項查驗期限應扣除經查驗後通知限期改善之期間。 

依第三項查驗有不合格者，應通知申請人限期改善，屆期未改正者，由水利處

駁回申請。申請人並應依駁回理由改善，重新申請查驗及繳納查驗費用。 

水利處自行辦理查驗案件流程與受託專業單位同。 

第一項完工查驗之案件係經由建管處轉送者，應配合建管處並會同接管單位辦

理。 

 

 

 

營造業承攬工程造價限額工程規模範圍申報淨值及一定期間承攬總額認

定辦法 
內政部 95.12.1 台內營字第 0950806977 號令訂定 
內政部 107.8.22 台內營字第 1070812769 號令修正第二條、第四條、第四條之一條
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營造業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土木包工業承攬小型綜合營繕工程造價限額為新臺幣七百二十萬元，其承攬

工程之橋樑柱跨距為五公尺以下，建築物高度、建築物地下開挖深度及鋼筋

混凝土擋土牆高度之規模範圍，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擬訂，報請中

央主管機關核定。 

第三條 土木包工業承攬前條造價限額內之小型綜合營繕工程，含有本法第八條所定

專業工程項目，其專業工程項目金額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得由土木包工業

自行施作： 

一、含有鋼構工程、擋土支撐及土方工程、基礎工程、施工塔架吊裝及模

版工程或地下管線工程單一工程項目金額在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 

二、含有預拌混凝土工程、營建鑽探工程、帷幕牆工程或環境保護工程單

一工程項目金額在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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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含有庭園、景觀工程項目金額在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下。 

四、含有防水工程項目之金額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 

土木包工業承攬前項各款專業工程項目一項以上，且各項工程金額及造價限

額符合前項各款及前條規定者，土木包工業得自行施作。 

第四條 丙等綜合營造業承攬造價限額為新臺幣二千七百萬元，其工程規模範圍應符

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建築物高度二十一公尺以下。 

二、建築物地下室開挖六公尺以下。 

三、橋樑柱跨距十五公尺以下。 

乙等綜合營造業承攬造價限額為新臺幣九千萬元，其工程規模應符合下列各

款規定： 

一、建築物高度三十六公尺以下。 

二、建築物地下室開挖九公尺以下。 

三、橋樑柱跨距二十五公尺以下。 

甲等綜合營造業承攬造價限額為其資本額之十倍，其工程規模不受限制。 

第四條之一 本辦法修正施行後，第二條及前條所定營造業未依規定辦理資本額增資

者，其承攬工程造價限額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第五條 專業營造業承攬造價限額為其資本額之十倍，其工程規模不受限制。 

第六條 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所定一定期間為一年。 

第七條 營造業應於每年六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間檢附承攬工程手冊及前一年或

最近一年營利事業所得申報書或經會計師簽證資產負債表，向登記所在地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淨值及承攬總額。 

營造業之淨值，以其檢附之前一年或最近一年營利事業所得申報書或經會計

師簽證資產負債表所載金額認定之。 

於前一期淨值申報期間前設立且尚未申報營利事業所得，或於當期淨值申報

期間後始設立之營造業，以其登記資本額為淨值。 

第八條 營造業未於前條第一項所定期間內申報淨值者，其當期淨值認定方式如下： 

一、其前期淨值高於登記資本額者，以其登記資本額為當期淨值。 

二、其前期淨值低於登記資本額者，以其前期淨值為認定。 

三、本辦法發布施行前已設立之營造業，於本辦法發布施行後已申報營利

事業所得而未依前條規定辦理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報經

財政部核定後，洽請稅捐稽徵機關提供該營造業當期營利事業所得稅

申報書資產負債表所載之淨值，認定之。 

第九條 營造業承攬總額，以承攬工程手冊中工程記載表登記之已簽約而未完工工程

之承攬造價扣除已完成估驗計價部分金額（含保留款）後之總和計算之。營

造業應檢附該工程完成估驗計價部分之統一發票提供核對。 

承攬工程估驗結算表及承攬總額結算表如附表一及附表二。 

第十條 營造業聯合承攬工程時，其承攬金額按契約之各營造業聯合承攬協議書所載

出資比例分別計算；承攬總額按前條規定計算之。 

第十一條 營造業承攬工程契約約定之工作項目非屬營造業營業範圍者，由定作人出

具金額證明，得不計入承攬總額。 

第十二條 綜合營造業轉交專業營造業承攬之工程，經專業營造業申請記載於承攬工

程手冊者，該工程金額得不計入該綜合營造業承攬總額。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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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擬定「土木包工業承攬臺北市轄內小型綜合營繕工程規模範圍」        108.04.09 

條文 說明 

一、工程造價限額為新臺幣七百二十萬

元以下，建築物高度 10.5 公尺以下

之 3 層樓，無附建地下室之非供公

眾使用建築物及雜項工作物。 

1.工程造價係依 107 年 8 月 22 日內政部台

內營字第 1070812769 號令修正發布「營

造業承攬工程造價限額工程規模範圍申

報淨值及一定期間承攬總額認定辦法」第

2 條內已規定：「土木包工業承攬小型綜合

營繕工程造價限額為新臺幣七百二十萬

元…」，並限定範圍為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

物及雜項工作物。 

2.本草案建築物高度前經 105 年 5 月 23 日

台內營字第 1050807070 號函核定版本

為 18.6 公尺；惟經本府刊登公報程序後，

各方對本草案擬定之「建築物高度」反映

意見甚鉅，又於 105 年 10 月 23 日、107

年 6 月 15 日及 107 年 12 月 13 日與業界

召開 3 次修正「土木包工業承攬臺北市轄

內小型綜合營繕工程規模範圍草案」研商

會議，惟仍未取得共識；本府遂於 108 年

3 月 4 日召開都市發展局技術會報，其會

議結論（略以）:「…除雙方公會意見外，

其餘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臺北市結構工

程工業技師公會及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均

以考量台北市地質情況及公眾安全為

由，一致認為本市土木包工業可承攬規模

為高度 10.5 公尺、3 層樓以下為合理範

圍，且與鄰近新北市之建築物高度規模相

同。」 

3.據此，本草案建築物高度擬以 10.5 公尺以

下之 3 層樓為標準訂定。 

二、建築物地下開挖深度：2.5 公尺以

下。 

同 105 年 5 月 23 日台內營字第 l050807070

號函核定版本，擬准予承攬建築物地下開挖

深度 2.5 公尺以下之小型綜合營繕工程。 

三、建築法第 7 條規定之建築所需駁

崁:鋼筋混凝土擋土牆高度 3 公尺

以下。 

同 105 年 5 月 23 日台內營字第 l050807070

號函核定版本，明定土木包工業承攬本市轄

內建築法第 7 條規定之建築所需駁崁:鋼筋

混凝土擋土牆高度限制為 3 公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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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包工業承攬臺北市轄內小型綜合營繕工程規模範圍 

108.04 

其工程規模範圍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工程造價限額為新奎幣七百二十萬元以下，建集物高度 10.5 公尺以下之 3 層樓，

無附建地下室之非供公眾使用建集物及雜項工作物。 

二、建築物地下開挖深度：2.5 公尺以下。 

三、建築法第 7 條規定之建築所需駁崁：鋼筋濕凝土檔土牆高度 3 公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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